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門徒培育種籽教會申請辦法
2012年10月實施版本
1、 說明：願意推動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門徒培育教材之本宗教會，簽約成為種籽教會，提供教材研習會及教材優惠，期盼種籽教會能持續推動兩年，並回饋使用報告及成果。
2、 權利與義務：
1. 種籽教會願意與總會簽約，約期兩年，推動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門徒培育教材。

2. 總會提供支援：

· 師資培育：每年三梯次（三、六、九月舉辦，分西部及東部場次）舉辦種籽教會師資培育研習營，參加學員贈送門徒培育教材一套。

· 教材優惠：提供六五折教材給種籽教會使用。

3. 種籽教會責任：

· 提供門徒培育執行規劃表。（申請種籽教會時繳交）

· 確實於教會內推動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門徒培育教材，裝備信徒。
· 提供年度報告書給總會（含：1.執行規劃表。2.信徒上課參與狀況統計。3.教材使用意見表。4.教會透過門徒培育推動的成果。5.其他建議事項。）
3、 申請方式：

1. 申請教會填妥〈申請表〉、〈門徒培育執行規劃表〉。向總會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宣教運動推動中心提出申請。書面文件請寄至：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，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宣教運動推動中心（種籽教會方案）收。或傳真至：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宣教運動推動中心，傳真：（02）2369-9274。
2. 總會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宣教運動推動中心審核接納為種籽教會後，請申請教會簽立〈承諾書〉，即成為「門徒培育種籽教會」。
4、 聯繫窗口：總會「一領一．新倍加」宣教運動推動中心，電話：（02）2362-5282，李位鼎牧師：分機272。林佳靜姊妹：分機273。傳真：（02）2369-9274。






